五华县棉洋镇人民政府文件

棉府〔2025〕13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印发《棉洋镇林区农事用火审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：
《棉洋镇林区农事用火审批工作方案》已经镇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镇林业部门反映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华县棉洋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17日




棉洋镇林区农事用火审批工作方案

根据《广东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<广东省林区农事用火安全指引（试行）>》和梅州市林业局《关于推进林区农事用火审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对农事用火的实际需求，科学预防森林火灾，确保森林生态资源安全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镇范围推行农事用火审批工作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积极消灭”的方针，以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，以村民的利益为出发点，围绕服务“三农”的总体要求，在农事用火高峰期，充分利用森林火险等级较低的时段，积极组织广大群众，有计划、有防范地烧除农田农地边可燃物，有效地消除森林火灾隐患。在工作过程中要严格遵循自主自愿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方便群众、确保安全的原则。
二、实施内容
（一）排查登记工作。对林区林缘以外30米至200米范围内的森林火灾风险区域的可燃物(玉米秸秆、稻草、农地杂草等)，原则上全部列入计划烧除范围，由各村委会逐片逐户调查登记、摸清对象。
（二）用火申报工作。用火单位或个人根据生产生活实际需要用火的，向村民小组、村委会提交《棉洋镇农事用火申请表》（附件）。说明申请用火时间、地点、面积、用火范围和防火隔离带开设情况等内容。用火申请报村委会审批，由村委会批准后，报镇林业部门备案。村（社区）委会受理《棉洋镇农事用火申请表》后，由村包片干部或村民小组长实地核查,根据现场核查情况提出意见并签字后报村委会审批。村（社区）委会审批《棉洋镇农事用火申请表》后，派工作人员将申请表交到镇林业部门复核，复核人员根据结果提出意见后备案。
（三）集中点烧工作。选择低火险安全用火时段（8:00-10:00），村（社区）委会组织农户在落实时间、人员、防范措施下，集中烧杂。镇林业部门、村（社区）委会应积极指导用火单位(或个人)开展安全用火相关工作，须指定专人看守（1.用火范围在2亩以下的由村两委干部、护林员看守；2.用火范围在2－15亩（不含）的由镇林业部门干部、片区护林员、村“两委”干部看守）,看守人员配备扑火工具并监督用火作业。用火结束后，用火单位或个人应当检查和清理火场，确保不发生复燃。
（四）严格遵循原则。用火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做到：1.未经批准的不烧；2.未按要求开设防火隔离带的不烧；3.未有安全员现场看守火场的不烧；4.未准备好打火工具的不烧；5.四级以上火险和三级风以上天气的不烧；6.影响通信设施的不烧；7.用火当天风力变化等突发情况而不能按时实施用火作业的，延期实施。
三、工作要求
推行农事用火烧除是防火工作的一项新举措，牵涉面广，工作难度大，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把计划烧除作为森林防火的一项重要措施，统一部署，制定计划烧除实施规则；要把开展农事用火烧除列入年度防火工作责任目标重要内容之一，狠抓落实，确保完成任务。要广泛宣传发动，大力宣传科学生产性用火的益处、操作规则和安全防范措施，使群众转变观念，逐步革除习惯性、随意性生产用火陋习，由分散用火转向集中用火。村级是推行农事用火烧除的基本单位，各村要按照农事用火烧除实施规则，根据本村农户生产用火特点，有计划、有重点地实施农事用火烧除。凡在计划烧除时段内不烧除的，其余时段一律不准用火烧除，若发现无计划烧除，视作违规用火查处。各村在计划烧除前应及时将烧除面积、时间、地点、报镇林业部门备案，以便更好地组织实施。镇林业部门要加强督查，提供服务，确保计划烧除安全有序进行，做到火源管理和农业生产两不误，相互促进。

附件：棉洋镇农事用火申请表





附件：

棉洋镇农事用火申请表
	申请人（单位）
	
	联系电话
	

	用火地点
	棉洋镇    村        村民小组          地名

	用火面积
	
	防火线
	长    米；宽    米

	申请用火时间
	  年   月   日  时  分
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时  分

	用火作业人
（签名）
	

	包片干部或村民小组长（签名)
	
	联系电话
	

	包片护林员
（签名）
	
	复核人员（签名）
	

	村（社区）委会意见
	
单位（章）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镇林业部门意见
	
单位（章）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